
株洲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株(天)城行罚决字 [2025] 第20110401号

姓名： 简物里 (株洲) 生活服务有限公司

身份证号码 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 : 91430211MAEEOT3M3W 

法定代表人：张*

住所 (住址) : 天元区滨江西路33号财富湘江 *****

联系电话 ： 152****0261

经查明： 简物里 (株洲)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装修工程位于天元区

滨江西路33号符合办理施工许可证的法定条件， 但未办理建筑工程

施工许可证。 总面积为 1950平米，共分前台大厅、 全案设计中心、

材料工艺展示区、 VIP洽谈室、 样品展示区等五个区域。 该装修工程

于 2025年 3月开工，2025年 5月 24 日完工， 且不属于《建设工程

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第十四条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，截

至目前简物里 (株洲)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及不能

提供消防备案手续，我局 2025年11 月 20日在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

防验收和备案抽查管理系统》平台查无消防备案记录。 当事人简物里

(株洲) 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装修工程已竣工并投入使用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条的规定和《行政处罚

案件线索移送函》 (株住建移字〔2025〕 42号) , 本机关于2025年

10月 14 日对你 (单位)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、 在验收后未报

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

。

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：

1.立案审批证据材料 (案件线索移送函) ;

2.现场勘验(检查)笔录(附件： 现场勘验图、 现场照片21张);

3.调查 (询问) 笔录(1份) ;

4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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